
长治市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
实施意见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改善民生为核
心，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群
众居住品质为目标，统筹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努力打造功能完善、环
境整洁、管理有序的居住小区，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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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政府主导、居民自愿。市政府统筹、协调、督导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各县（区）政府为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制定计划、实施改造、组织验收、强化管理等工作。坚持“美好环境与幸
福生活共同缔造”理念，尊重群众意愿。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注重调动小区相关联单位、企业的积极性，
形成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良好氛围。

u 聚焦短板、综合整治。结合区域特点和设施现状，充分听取小区居民诉求，重点解决水、电、路、气等基
础设施缺失或失养失修严重问题，综合考虑房屋公共区域修缮、生活垃圾分类、架空线路整治、建筑节能
改造等内容，鼓励提升改造或新配建服务设施，全方位提升城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u 示范引领、稳步推进。优先选择改造意愿强烈、意见统一、基础设施较差、已开展节能改造或架空线路改
造、条件成熟的城镇老旧小区作为试点先行开始改造，积累改造经验，打造示范标杆。各县（区）政府要
避免“一哄而起”，结合各自实际，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科学制定计划，稳步推进改造。

u 建管并重、长效管理。以加强基层党建为引领，将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融入改造过程，促进小区治理模式创
新，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完善小区长效管理机制。



改造对象
重点改造城市或县城（城关镇）中建成于
2000年以前、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
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
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已纳入城
镇棚户区改造计划、拟通过拆除新建（改建、
扩建、翻建）实施改造的棚户区（居民住房），
以及以居民自建住房为主的区域和城中村等，
不在此次改造范畴



公共区域 楼体内部分

改造内容



（一）公共区域。

1.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包括小区内道路、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绿化、照明、
围墙、消防、安防、楼宇门、外墙保温、建筑屋面等设施更新改造，拆除违法建设；与小区
直接相关的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供气、供热、停车库（场）、污水
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等内容。

2.服务设施建设改造。包括小区内配套养老抚幼、无障碍服务设施、环卫设施、便民市场、
物业管理等服务设施建设改造。

3.品质提升设施改造。包括补建停车位和充电桩、垃圾分类设施、配置体育健身设施、屋顶
美化以及智能安防等，有条件的可以进行海绵化改造。



（二）楼体内部分。

1. 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包括楼体内的水、电、气、暖、通信、照明等基础设施
更新改造。

2. 品质提升设施改造。包括门窗、楼梯、扶手及楼道粉刷等设施更新改造，有
条件的居住建筑加装电梯等。

3. 纳入中央补助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项目，改造内容须包括对水、电、
路、气4项设施中至少2项进行改造更新；或者虽未对水、电、路、气设施更
新，但包括加装电梯。



01 制定改造计划。

02 编制改造方案。

03 组织项目实施。

04 完成竣工验收。

05 落实改造资金。

06 健全长效管理。

主
要
任
务



（一）制定改造计划。各县（区）根据调查
摸底清单，按照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
一批的原则，区分轻重缓急，考虑财政承受
能力，统筹安排符合条件城镇老旧小区的改
造时序，科学编制年度改造计划，合理确定
年度改造任务。结合本地区财政承受能力，
优先安排各类基础设施缺失或失养失修严重，
特别是水、电、路、气等必要基础设施亟需
更新的城镇老旧小区实施改造。



（二）编制改造方案。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不搞“一刀切”，各县（区）要结合
每个小区实际和规模，编制切实可行、
经济合理的改造方案，包括改造内容、
工程预算、资金筹措等，做到“一区一
案”。方案编制完成后要在小区公示，
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形成统一意见后报
县（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主管部门审
核后实施。



（三）组织项目实施。各县（区）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的实施主体要依法办理招标或政府采购等手续，

确定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等

单位；做好施工的组织协调，科学安排各分项工程

的工序和工期；严格执行工程项目建设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规范，强化项目监管，落实单位责任，杜

绝安全隐患，确保工程质量。鼓励选用经济适用、

绿色环保的技术、工艺、材料、产品。改造项目涉

及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应严格落实相关保

护修缮要求。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开展绿

色社区创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



（四）完成竣工验收。项目完工后由各县
（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专业单位、街道
社区和居民代表进行综合验收，验收合格后
移交物业服务企业。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涉
及的管线迁移改造、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
梯等验收工作由相关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执
行。要参照住房保障档案管理有关要求，做
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档案管理。



（五）落实改造资金。城镇老旧小区内属于公共区域部分的改造费用除争取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外，市、县

（区）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其余部分通过居民自筹、单位投资、企业捐助、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解决。公共区

域架空线路的管沟建设由政府承担，入地割接费用由运营商自行承担。鼓励供水、供气、供热、供电等专业经

营单位出资参与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以纳入国有住房出售收入存量资金使用范围。统筹涉及住宅小区的

各类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通过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措改造资金。

     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积极推动居民出资参与改造。属于楼体内的改造费用由居民自行承担，居民出资

部分可通过直接出资、使用（补建、续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落实，鼓励居民个人

捐资捐物、投工投劳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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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全长效管理。结合改造工作同步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

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引导居民协商确定改造后小区的管理模式、管理

规约及业主议事规则，共同维护改造成果。建立健全城镇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使用、

续筹机制，促进小区改造后维护更新进入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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